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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 

拟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转设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由70%变更为持股100%，

成为工商学院全资举办者； 

2、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尚需获得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部批准。 

3、本次工商学院转设事项不构成《深圳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教育部第 26号）及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

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教发[2017]3号）、《安徽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

关于“十三五”期间高等学校设置意见的通知》（皖教发〔2017〕4 号）及《安

徽省教育厅关于 2018年本科学校设置申报工作安排的通知》（皖教秘发[2018]75

号）等要求，为推进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赛为

智能”和“乙方”）控股子公司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以下简称“工商学院”）

平稳、顺利的转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2018年６月 29日，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

拟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安徽工业大学

（以下简称“甲方”）签署《关于终止合作举办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暨转设相

关事宜的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转设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由 70%

变更为持股 100%，成为工商学院全资举办者。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工商学院转设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本次工商学院转设事项不构成《深圳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安徽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经、管、文、法、艺七大学科门类

协调发展，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多科性大学，是科技部与安徽省联动支持高校、

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实施高校、“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50强高校、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安徽省地方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全国高校共青团

“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试点单位。 

  学校占地面积2555.15亩，现有佳山、秀山两个校区，校舍建筑面积89.91

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4.1亿元，馆藏纸质文献211.7万册、数据库133

个。设有17个教学院部，78个本科专业，13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8个专业硕士点，

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教职工2014人，其中，正高级

职称211人、副高级职称455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563人。全日制本科生20880

人，各类研究生2564人，留学生243人，宝钢大专班学生195人，各类继续教育在

籍学生近万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成立于2003年6月，是由安徽工业大学申办，经教育

部和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独立学院。2014年12月，由安徽工业大学与公司



合作举办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公司持有其70%股权。 

学院坐落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学院位于马鞍山市江东大道南段当涂县黄池路

8号，占地面积 1000 亩，交通便捷，气候宜人。学院面向安徽及江苏、浙江、

福建、江西、河南、山东、广东等省招生，现有在校学生近 6300 人。 

学院现设有机械工程系、电气信息系、建筑工程系、经济管理系、外语艺术

系等 5个系，设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金属材料工

程、工业工程、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物联网工程、轨道交通信

号与控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环境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市场营销、工商管理、财务管理、英语等 24个本科

专业，学科涵盖工、经、管、文、艺等门类。学院不断加强产教融合，与腾讯联

合共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专业，设有“腾讯卓越班”；学院重视国际

化办学，设有《1+2+1中美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日本大阪大学 3+1 留学深造及

访学项目。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工商学院总资产为 55,052.87 万元，负债总额

39,664.38万元，净资产 15,388.49 万元，营业收入 7,492.09 万元，利润总额

2,231.06万元，净利润 2,231.06 万元。（已经审计） 

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工商学院总资产为 54,936.05 万元，负债总额

38,397.13万元，净资产 16,538.92 万元，营业收入 1,898.82 万元，利润总额

1,150.43万元，净利润 1,150.43 万元。（未经审计） 

四、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工商学院转设，聘请了安徽华鹏资产评估公司对安徽工业大学所持有的

工商学院 30%股权进行了评估，甲乙双方一致认可安徽华鹏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

《安徽工业大学所持有的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权益价值评估报告》（皖华鹏评

报字[2018]0603号），安徽工业大学所持有的工商学院 30%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4,616.55万元，以 2017年 12 月 31日作为资产评估基准日，安徽工业大学所持



有的工商学院的 30%股权公允价值为 24,590.42万元，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股权清

算。  

（一）新学校：在工商学院基础上转设的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二）申报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国家教育部批准工商学院转设为民办

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之日止。 

（三）过渡期：自国家教育部批准工商学院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之

日起，至以工商学院名义最后一次招收的学生入学满 4年止。 

1、资产清算、债权债务承继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进

行工商学院专项财务审计，形成《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专项财务审计报告》，

作为资产清算的基本依据。 

（2）根据安徽工业大学与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签订的“合作举办工商

学院协议书”的约定，双方合作办学期为 30年，预期收益的期限为 27年（2018

年至 2044年）。鉴于工商学院转设后，将造成甲方合作办学投入的相关资产权益

收益的损失，根据《安徽工业大学所持有的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权益价值评估

报告》，甲乙双方同意，由工商学院或转设后的新学校在 7年内（2018年至 2024

年）向甲方支付权益收益及补偿费总额为人民币贰亿肆仟陆佰万元整（小写:

￥246,000,000元）。 

（3）工商学院的债权、债务由转设后的新学校承继，其债务由转设后的新学

校利用办学和社会服务等予以偿还。 

2、过渡期义务 

（1）过渡期内，甲方有扶持新学校确保教学质量、学科建设等方面的义务； 

（2）过渡期内，乙方有保证工商学院的办学声誉、办学质量和师生安全的义

务。 

3、过渡期条款生效 



工商学院转设成功后，除甲乙双方另有约定外，《安徽工业大学与深圳市赛为

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举办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协议书》等甲乙双方合作举办

工商学院所有协议自行终止。 

（四）独立办学期：过渡期以后的新学校运行期。 

在独立办学期间，甲乙双方应继续加强合作，不断提高新学校的教育质量及

教育水平。由新学校负责工商学院已毕业学生的学历、学籍及其他证明办理事宜。 

（五）若国家教育部没有批准工商学院转设，则甲乙双方将根据 2014年 12

月 24日签署的《安徽工业大学与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举办安徽工

业大学工商学院协议书》等相关文件的约定执行。 

五、工商学院转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期间高等学校设置意见的通

知》（皖教发〔2017〕4号）提出：“在国家严格控制本科学校设置的背景下，

独立学院的转设是优化我省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类型结构的重要途径”，“鼓励

和督促全省独立学院积极完善办学条件，加快推进转设进展”的通知精神，工商

学院将抓住机遇，以转设工作为契机，不断加强条件建设，规范管理，提高质量，

全力推进各项工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强化办学特色建设和师

资队伍建设，提升工商学院社会影响力，促进工商学院长期健康发展，更好地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工商学院转设更名后，可充分发挥学院独立办学的自主性、面向产业和市场

需求的灵活性，瞄准市场需求和自身定位，整合赛为智能技术和产业资源优势，

围绕赛为智能主要业务及其产业链，形成新的学科专业发展增长点，办出特色和

品牌。同时，以多学科交叉实验室、产业与应用研究院为带动，培养具有综合学

科能力的准工程师和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准创业者，提高其在未来高等教育行业

中的综合竞争力，增强公司教育产业板块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等，有利

于公司教育产业及整体的长期稳定发展。 

六、风险提示 

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尚需获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批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关于终止合作举办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暨转设相关事宜的协议书； 

3、关于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转设相关事宜的补充协议； 

4、安徽工业大学所持有的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八年七月三日 




